上海新长宁集团仙霞物业有限公司
仙霞物业文发（2016）第4号
仙霞物业关于开展2016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公司各部门、项目管理处（室）：
今年是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第15个年头。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及本市、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新长宁集团[2016]17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全社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文明素质，积极营造自律自觉自信的城市安全文化，按照《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年长宁区“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公司决定于6月1日起，与全区同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在国资党委和新长宁集团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以“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为主题，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加强安全法治，落实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2、 活动内容
围绕本市“安全生产月”活动设立的“城市·责任在肩”、“城市·不能忘记”、“城市·美丽家园”3个主题板块，以“补好安全短板”、“推进社会共治”作为着力点，贯穿全年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促进企业生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一）“城市·责任在肩”主题板块
深入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公司将紧密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立足落实安全责任，推动依法治安，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安全素质，组织集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主题宣传活动。要依托“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手册（2016年版）等”宣传资料，明确从业人员的安全责任，指导工作实践，切实推动安全责任落实。
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贯活动。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等工作，积极组织开展从业人员集中宣讲活动。要深入宣传“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切实推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的落实，着力提升依法治安、依法管理的水平。
（二）“城市·不能忘记”主题板块
组织举办“6.16”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公司将按照统一的时间和主题，认真策划方案，丰富活动载体，强化组织协调，举办好宣传咨询日活动。要通过宣传咨询解答、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面向公司职工、社会公众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方法等，普及“三不伤害”的安全文化理念，提高从业人员和广大市民的安全意识。
持续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公司将通过组织播放上海市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安全生产案例教育片等，结合工作实际，采用召开事故案例分析座谈会，开展反思讨论，深刻吸取教训，推动责任落实、完善措施，防范各类事故发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通过演练，切实提高应急求援能力，提升从业人员和广大市民的自救能力和安全意识。
（三）“城市·美丽家园”主题板块
讲好安全生产故事。公司将围绕“安全生产月”主题，结合工作实际，讲典型事，树典型人。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传递正能量、扩大覆盖面、提升影响力。加大对安全生产公益宣传的力度，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
积极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公司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主题演讲、征文、摄影比赛、书画创作等活动，积极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工作。
3、 活动要求
（1） 加强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公司将确定“安全生产月”活动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责任落实；认真部署，全力动员，确保组织到位、责任到位、经费到位，强化考核指导，严格责任落实。
（2） 聚焦隐患，切实注重实效。公司将把“安全生产月”活动作为持续深入推进企业生产安全的“加油站”，要推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上海新长宁集团仙霞物业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6日
